
麥寮鄉公所政風室 115 年 5月反貪宣導 

1.法務部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偵辦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約用

人員廖○○等人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業經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判決有罪。 

 發稿單位：法務部中部地區調查組 

廖○○自民國 110 年 1 月 1 日起迄 112 年 5月 31 日止，係臺中市政

府環境保護局(下稱臺中環保局)環境衛生及毒化物管理科約用人員，負

責淨灘、研考行銷及科室綜合等業務。邱○○為創○實業有限公司、創

○文具有限公司及鴻○快速印刷廠(下稱創○集團)實際負責人；黃○○

為麗○行負責人。 

廖○○利用辦理海岸淨灘活動之機會，於 110 年下半年間，假冒海岸

線認養團體之名義，偽造申請淨灘活動之函文，另虛設採購宣導品之名

目，指示邱○○及黃○○開立創○集團及麗○行不實估價單及統一發票，

向臺中環保局申請核銷。另廖○○及邱○○分別於 111 年 5月及 11 月

間，藉由採購防疫包及宣導品手工皂之機會，以浮報單價及數量等方式，

由邱○○自行開立創○集團或由邱○○轉知黃○○開立麗○行不實之估

價單及發票，向臺中環保局申請核銷，廖○○及邱○○因此獲取新臺幣

37 萬 3,619 元之不法利益。 

案係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本署偵辦，另協請內政部警政署

保安警察第一總隊、第四總隊支援協助，經檢察官偵查終結提起公訴，

嗣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審理後，認廖○○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

項第 2款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商業會計法第 71 條第 1款之商業

負責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等罪，判處有期徒刑肆年拾月。邱○○涉犯貪

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2款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商業會計法

第 71 條第 1款之商業負責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等罪，判處有期徒刑貳

年陸月。黃○○涉犯刑法第 216 條及第 215 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

書罪、商業會計法第 71 條第 1款之商業負責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

判處有期徒刑捌月，緩刑貳年。 

 

 

 

 

 

 



2.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嘉義縣大埔鄉鄉長吳○○等

人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業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偵結提起公訴。 

  發稿單位：法務部南部地區調查組 

吳○○自民國107年12月25日起迄今，擔任嘉義縣大埔鄉公所鄉長，

明知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等規定，大埔鄉公所不得與其胞弟吳☆

☆經營之鑫○公司、或吳☆☆擔任理事長之和○社區發展協會為買賣等

交易行為，竟於109年至114年間，由吳○○指示大埔鄉公所員工逕向該

公司、社區發展協會採購產品作為公所伴手禮，再由吳☆☆指示該公司、

社區發展協會人員提供空白收據或出具內容不實之收據予大埔鄉公所承

辦人員據以核銷，使吳☆☆因而獲得共計新臺幣(下同)22萬6,299元之

不法利益。另吳○○為償還截至111年底積欠向和○社區發展協會採購

伴手禮之費用109萬餘元，竟指示課長侯○○向大埔藍色公路遊憩廊帶

計畫標案之得標廠商張○○等人索要100萬元，然因張○○認無法支應

該筆金錢而未予允諾，張○○則利用此機會，向該計畫標案之其他承商

詐得100萬元；張○○另向多名廠商於該計畫標案借用渠等牌照履約承

作。此外，吳○○於112年至114年間，將公務車作為其個人或親人往返

就醫、用餐之私人用途，共計25次，使大埔鄉公所給付非屬公務使用之

4,967元油料等費用。另吳△△係吳○○之胞兄，利用鄉內辦理公共工

程採購等機會，向得標廠商詐得共計990萬元。 

案係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本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並協

請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五總隊支援，經執行3波搜索及密集約詢相

關人員到案，並經法院裁定吳○○及張○○等2人羈押禁見。嗣經檢察

官偵查終結，認吳○○分別與吳☆☆、侯○○等人共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1項第4款對主管事務圖利罪嫌、同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公務員對

於職務上行為要求賄賂罪嫌、吳○○另涉犯刑法第134條前段、第342條

第1項公務員假藉職務上之機會犯背信罪嫌；張○○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87條第5項前段之借牌投標、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不實登載會計憑證

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等罪嫌；吳△△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

之詐欺取財罪嫌，均予以提起公訴。 


